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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真诚拥护与遵守
,

从而具有尊严与权威
,

否则势必遭到人民的反对
。

如美国 1 7 8 7 年宪法对美

国的黑奴制度未加废除
,

也未具体确认公 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

通过后不久就遭到反对
,

后来

只好通过 《人权法案 》作为宪法的修正案
。

宪法作为人权的保障书
,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

一般讲
,

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

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宪法产生的初期
,

它单纯确认某些基本人权
,

特别是重点放在人身 自由

方面
。

这一点突出反映在英国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之中
,

诸如《权利请愿书 》
、

《人身保护法 》
、

《权

利法案 》等等
。

当然
,

在成文宪法中也得到同样的反映
,

诸如《麦佛洛公约 》
、

《康涅狄格根本法 》

等等
。

第二阶段是宪法全面确认基本人权并颁布部门法予以配合
,

对人权的实现采取法律保障

时期
。

当人权受到侵犯时
,

受害者有权请求法律保护
,

司法机关根据部门法的具体规定
,

对侵犯

人权者予以必要的法律制裁
。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
,

各国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阶段
,

进一步扩大

人权范围
。

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保护个人人权
,

又保护集体人权
,

并使人权从基本人权扩大

到政治权利
、

经济权利
、

文化权利等更广泛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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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统一的一个途经

王 云

所谓司法统一
,

其基本标准不过是各司法机关根据国家法律统一适用于所审理的案件
; 而

其适用的结果应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

司法统一虽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
,

但并不会 自动实现
。

它需要在一定条件下
,

经过人们的相应努力才能达到
。

司法统一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两项
:

一是

普遍适用的法律的存在
; 二是司法人员对此法律的共同认知及认同和执行

。

(还有一些其他的
,

但同样不可缺少的条件
,

如司法独立等 ) 在这两项条件中
,

制定全国普遍适用的法律
,

相对而

言较易实现
; 然而

,

使全国的司法人员对法律有共同的认知以及认同和执行
,

则要困难得多
。

首

先
,

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共同认知
,

通过对司法人员的培训
、

考核等方法虽能达到
,

但绝非 一 日之

功
,

因为这为司法人员构成的现实状况等因素所制约
。

其次
,

要使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认同和执

行则更为复杂
。

现行四级二审制的司法体制
,

即使尚有 申诉及有关部门的监督作为补充
,

其运

作结果并未能全面达到这项要求
。

如果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统一的最后屏障
,

那么
,

从理论上

说它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
、

编纂案例甚至直接提审案件等方法
,

来保障司法的统一
;
然而

,

由

于面对的是全 国如此众多的案件
,

实际上它尚不能实现这一任务
。

由此
,

我们生发出一种奇想
:

是否可由最高法院在全国各省设立巡回法院作为其派出机构
,

职责就在于对适用法律有争议

的案件进行法律审
,

以确保司法的统一
。

不知这样的奇想是否能激发起法律界人士探讨这一问

题的热情
。


